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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农规计字〔2020〕26 号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1 年度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

各市、县（区）农业农村局，省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下达 2021 年农田建设任务的通

知》（农建发〔2020〕2 号），确定我省 2021 年度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为 317 万亩。经省统筹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第六次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将 2021 年度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分解下达各地，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及时分解任务，落实项目选址。2021 年度建设任务

较以往增加了 27 万亩，任务十分艰巨。各地要对照省里下

达的建设任务清单（见附件），按照已规模流转的优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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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优先、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优先、国有农垦企业优先、群众积极性高优先的原则，

及时建设任务分解落实到村组、田块，并按照年度建设计划

的 10%，同步安排好高效节水灌溉建设工作。项目建设地点

和年度建设方案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报省农业农村厅、设

区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二、抓紧前期工作，强化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地点确定

后，各市、县（区）要按照项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

抓紧完成勘测设计、初步设计文件评审、招投标等前期准备

工作，确保晚稻收割后即可开工。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质

量监管，严查项目施工、监理单位现场履职，引导受益群众

全程监督，全面提升项目质量。要创新思路和模式，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农田改造

提升工程、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全覆盖示范工程、整县整乡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山地丘陵梯田化改造示范工

程、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监测全覆盖示范工程、绿色高

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高标准农田技术体系建设示范工程

等重点工程建设，提升项目建设成效。要重视生态保护，生

态红线范围内严禁规划高标准农田新增耕地。

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任务落实。各地要进一步加强

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严格考核评价，充实人员队伍，

完善支撑体系，切实落实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五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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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要认真总结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理的有益做法

经验，查找存在问题，深入剖析原因，系统谋划思路，尽早

明确对策。要强化进度调度，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完善督促指导、约谈通报、奖优罚劣等工作手段，采取有力

措施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要加强信息化

管理，及时填报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系统数据，将项

目立项、实施、验收、使用等各阶段信息统一上图入库。

附件：2021 年度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清单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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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度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清单

序号 地区
2021 年度建设

任务（万亩）

其中，2021 年度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亩）

全省 317 317000

南昌市 8.3 8300

1 新建区 4.7 4700

2 安义县 2.5 2500

3 进贤县 1.1 1100

九江市 37.1 37100

4 柴桑区 3.3 3300

5 武宁县 6.3 6300

6 修水县 5.6 5600

7 永修县 4 4000

8 德安县 0.9 900

9 都昌县 5.1 5100

10 湖口县 2.5 2500

11 彭泽县 6.6 6600

12 瑞昌市 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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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2021 年度建设

任务（万亩）

其中，2021 年度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亩）

13 共青城市 0.3 300

14 庐山市 0.5 500

景德镇市 8.3 8300

15 昌江区 2 2000

16 浮梁县 3.3 3300

17 乐平市 3 3000

萍乡市 4.9 4900

18 安源区 0.5 500

19 湘东区 1.2 1200

20 莲花县 1.2 1200

21 上栗县 2 2000

新余市 13.5 13500

22 渝水区 8.5 8500

23 分宜县 4.5 4500

24 新余高新区 0.5 500

鹰潭市 10.1 10100

25 月湖区 0.2 200

26 余江区 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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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2021 年度建设

任务（万亩）

其中，2021 年度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亩）

27 贵溪市 5.9 5900

赣州市 62.8 62800

28 南康区 5 5000

29 赣县区 8.5 8500

30 信丰县 8 8000

31 大余县 0.3 300

32 上犹县 3 3000

33 崇义县 1 1000

34 安远县 3.5 3500

35 龙南县 0.5 500

36 定南县 0.5 500

37 全南县 2.5 2500

38 宁都县 8 8000

39 于都县 2 2000

40 兴国县 4.5 4500

41 会昌县 4 4000

42 寻乌县 3.5 3500

43 石城县 3.5 3500

44 瑞金市 4.5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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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2021 年度建设

任务（万亩）

其中，2021 年度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亩）

宜春市 38.4 38400

45 袁州区 10 10000

46 奉新县 0.3 300

47 万载县 3.5 3500

48 上高县 2.5 2500

49 宜丰县 0.5 500

50 靖安县 1 1000

51 铜鼓县 0.3 300

52 丰城市 7.8 7800

53 樟树市 4 4000

54 高安市 8.5 8500

上饶市 28.5 28500

55 信州区 1 1000

56 广丰区 1 1000

57 广信区 1 1000

58 玉山县 1.5 1500

59 铅山县 1 1000

60 横峰县 1 1000

61 弋阳县 2.2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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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2021 年度建设

任务（万亩）

其中，2021 年度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亩）

62 余干县 7 7000

63 鄱阳县 11 11000

64 万年县 1 1000

65 婺源县 0.4 400

66 德兴市 0.4 400

吉安市 61.9 61900

67 吉州区 1.5 1500

68 青原区 1.2 1200

69 吉安县 7 7000

70 吉水县 8.2 8200

71 峡江县 1 1000

72 新干县 5 5000

73 永丰县 6.5 6500

74 泰和县 8.2 8200

75 遂川县 10 10000

76 万安县 3 3000

77 安福县 4.3 4300

78 永新县 3.5 3500

79 井冈山市 2.5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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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2021 年度建设

任务（万亩）

其中，2021 年度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亩）

抚州市 43.2 43200

80 临川区 12 12000

81 南城县 4 4000

82 黎川县 3 3000

83 南丰县 3 3000

84 崇仁县 5.2 5200

85 乐安县 3.5 3500

86 宜黄县 3 3000

87 金溪县 5 5000

88 资溪县 0.5 500

89 东乡区 4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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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年 12月 18日印发


